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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国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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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国明

2014年4月16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宽

带互联网航班体验飞行活动”在万米高空

顺利举行。身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自北京

飞往成都的CA4116航班和自成都飞往北

京的CA4109航班上的乘客， 成为了这次

空中宽带互联网体验的幸运者。

在中国移动的支持下， 这两架航班

均创新性地面向乘客提供了基于4G的地

空宽带通信服务。 与以往航班上使用的

卫星通讯的窄带模式相比， 中国移动此

次支持的地空宽带通信服务带宽可达

15M，具有数据传输速度更快、音视频交

互更清晰、接入方式更便捷等多项特点。

针对备受关注的安全问题，据了解，

此次机上网络系统经过严格的测试和认

证，并取得了国内、国外民航主管部门的

认证批准，已做好各种防护措施。机上无

线网络系统与飞机其它系统是物理上分

别独立的系统， 机上网络的使用不会影

响到飞机的飞行安全。

中移动创新4G地空宽带

央企总部去哪儿？

本报记者 郝帅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推进，众多

的在京央企总部是否应搬离成为了

热议话题。

《中国企业报》记者经调查发现，

关于此话题分为两派，赞同的一方称

如央企总部离京可能会迁走50万人，

甚至有助降低北京的房价，产业转移

势在必行。 而反对的一方则认为，央

企总部搬迁不会成为主流。

在京央企总部

人数并不多

从地理分布来看，国资委监管的

113家央企总部在北京的有89家，北

京以外有24家。其中，上海5家、武汉4

家、香港3家，广州、深圳各2家，大连、

鞍山、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西安、

成都、澳门各1家。

日前，国资委新闻中心官方微博

“国资小新”发布消息称，在京央企总

部人数并不多，且符合市场规律。

针对之前媒体迁走20家央企就

能迁出50万人的说法，微博列举了20

家在京央企总部。所列举的20家央企

在京总部共8500余人，而集团总人数

达到近600万人。在这些央企中，既有

国家电网、中国石化、中国电信等“大

块头”企业，也有中国钢研等科技企

业，其中总部人数最多的中国石化不

过2000人，而总部人数最少的新兴际

华仅为61人。

对于产业转移，公安部副部长黄

明表示，“特大城市要通过户籍政策

和其他多种措施引导人口有进有出，

使城市人口结构更加科学合理，更加

有利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而关于最近被热议的在京央企

总部将迁至河北的消息，北京政协主

席吉林表示，“对于媒体之前报道的

部分央企搬迁到河北的新闻，目前尚

无此规划。”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系主任钟惠

波认为，不能认为央企是北京房价的

主要推手， 上海不是央企总部集聚

地，房价也不低。

“国资小新”还列举了两位央企

员工的看法，一位央企员工称，“如果

涉及搬迁，不要搞‘拉郎配’，而是要

通过市场的手，用政策和机制吸引企

业。” 另一位央企员工则表示，“央企

总部才多少人啊，加起来连个小零头

都没有……看问题也太片面了。”

同时，“国资小新”还援引了十八

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使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

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国家

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

“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正确处理政府

和市场关系……”的相关内容，认为

央企总部留守北京符合市场规律。

已有部分企业

开始撤离北京

早在去年就有媒体发出《将央企

总部迁出北京》的文章，认为将绝大部

分央企总部迁出北京， 对于平衡中国

的区域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部分央企，起码是央企

中的一部分已经开始离京。

（下转G02版）

市场经济下的

“混合”应该是双向的

昆仑岩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 国企改革要做到两种程度

的“加强”：一是原有基础上的“自我完善”，二是改制重组性的

“浴火重生”。总的来说是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经营管理

效益，规范行为约束，增强实力、活力、竞争力和控制力。

首先是“自我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主要是公司制，包括有

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多种形式。股份制不是唯一的企

业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也不是唯一的经济形式。一切要从实

际出发，如果搞一刀切、一股风，要出大问题。这些年，我国国

有企业改制面已超过80%，大多数自身改革成效明显，有了很

好的基础，不需要推倒重来，另搞一套。

目前，中央企业中公司制企业比例已达89%，混合所有制

企业比例已达52%。截至2012年底，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已有

378户，地方国企控股的上市公司已有681户，非国有股权比例

分别超过53%和60%。央企资产总额的56.97%、净资产的75.62%

和营业收入的60.56%都已在上市公司。 有些企业实行股份制

改造，并不一定需要上市。也有的国企因为经营领域、职能、规

模、 安全性等方面的特殊性， 不适宜向社会融资和实行股份

制。所以，应当因情制宜，区别对待。要立足实际，首先科学定

位，选择自己合适的形式，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行为约束，

加强管理监督，提高经营效益，在原有基础上自我完善，这是

一般性、普遍性的要求。

再者是“浴火重生”。对相当一部分国企来说，要以发展混

合经济和股份制改造为重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

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

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

内涵实质是在同一经济组织中，不同的产权主体多元投资、互

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融合而形成的新的产权配置结构和经

济形式。利用这样的资产组织形式，可对内规范产权约束，完

善治理结构，对外吸引社会融资，扩大影响力，增强创新力，为

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服务。混合经济有利于壮大资本实力，强化

互相监督，规范法人治理，增强竞争活力，但绝不是简单地让

国企出卖产权，退出阵地，收缩规模。

混合是为了促进竞争，但竞争不是退争，控股不是垄断。

相反，控股是一种产权竞争，是在融资共进中竞大竞强。特别

是在上市情况下，对国有资本的运作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绝

不像有人说的一“混”了事、万事大吉，从此天下太平，可以当

甩手掌柜了。要服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做到开而有节，

放而有度，守住底线，竞争发展，尤其要确保国有资本在重要

骨干企业有效控股和保值增值，支持重点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充分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作用和国际竞争中的主力军

作用。

在总体上，应形成四种类型：一是关系国家核心安全和公

共利益的赔钱也得干的部门责无旁贷，不能融资，但可以国资

拆分竞争；二是对经济命脉、战略产业可以吸引融资，但必须

国资绝对控股，重在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对主要竞争性行业

要混合共进，能进就不该主动退，国资应保持相对控股，在竞

争中保值增值，做大做强。目前国企中，包括113家央企，属于

完全垄断型行业的很少，不超过20个企业，且也是既有垄断也

有竞争，大多数企业属于非垄断行业，如中建材的水泥生产经

营便是民用产品，是纯粹的非垄断行业，在竞争中形成规模，

效益很好。若要国企“见好就退”，则又违背市场公平法则；四

是对于一些普通的一般竞争企业， 国资不一定控股。 需要强

调，对这类情况，目前应主要指现有的效益较好且需国家支持

的非公企业，国资可以参股形式，主动“混”进去，组成混合所

有制企业，借鸡下蛋，赢得更好的效益。

市场经济条件下，“混合”就应该是双向、平等的，如果只

许民资、外资“混”进来，不让国资“混”出去，那是不公平的！至

于原有国企中属于不必控股的企业，前两轮改革基本已卖光，

故总体来讲，本轮改革不存在国企还需要再退、再卖的问题。

如果不顾实际，又搞一轮大卖国企，无疑是搞私有化，必将给

国有经济带来摧毁性的严重后果。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中证中央企业综合指数（2014年4月14日—4月18日）

观察

2014年4月15日，美国联邦地区法院

加利福尼亚州中区法院就孙天罡在美起

诉中国石化要求赔偿51.7亿美元另加三

倍损失和惩罚性赔偿作出裁定： 接受并

支持中国石化驳回动议中的全部抗辩理

由，驳回原告孙天罡的全部诉讼请求，中

国石化取得一审全面胜诉。

根据法院的裁定， 法官驳回原告起

诉的理由包括但不限于： 原告没有正确

完成送达； 法院对原告基于外国人侵权

法的诉求没有对事（属物）管辖权；法院

对中国石化没有属人管辖权。

本案源自2013年7月25日（美国当地

时间7月24日）， 港商孙天罡在美国联邦

加州中区法院递交诉状，以违反《外国人

侵权法》和《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恶意

控告、非法监禁等为由，要求中国石化巨

额赔偿。

中国石化通过代理律师美国奥睿律

师事务所于2013年10月28日向法院递交

了驳回动议， 后经过多轮答辩，2014年4

月15日， 美国联邦加州中区法院法官就

本案作出裁定，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中国石化取得一审全面胜诉。

本报记者 丁国明

孙天罡起诉中石化案一审败诉

日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石化）宣布，中国石化将在

2017年建成国内首个百亿方页岩气

田———涪陵页岩气田。截至4月10日，

中石化已建成页岩气井23口，日供气

200万方，累计产气3.6亿方，销售气量

3.42亿方， 这标志着页岩气商业开发

实现了重大突破。

我国的页岩气资源丰富， 但是开

发难度大，技术要求高。中国石化董事

长傅成玉此前表示， 中国石化在资源

评价体系、 工艺技术体系和压裂装备

研发制造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这

些科技成果的扩大应用， 将有力支撑

和加快推动我国页岩气战略的实施，

对我国加大绿色低碳能源供应、 优化

能源消费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傅成玉认为，清洁低碳的页岩气

开发对我国同样具有战略意义。环境

保护方面，百亿方产能页岩气田建成

后， 可每年减排二氧化碳1200万吨，

相当于植树近1.1亿棵、 近800万辆经

济型轿车停开一年，同时，减排二氧

化硫30万吨、 氮氧化物近10万吨；能

源结构调整方面，目前我国天然气消

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仅为5.5%，远

低于同期世界平均24%的水平。 百亿

方涪陵页岩气田建成后，可进一步优

化我国能源结构； 能源自给方面，

2013年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已超

过30%， 中国石化此次在页岩气资源

评价体系、工艺技术体系和压裂装备

研发制造等方面取得的重要突破，预

示着我国页岩气将迎来大规模勘探

开发的新局面。

2011年，中国石化确立了“建设

世界一流能源化工公司” 的目标后，

把资源战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

出要用非常规的思维实现非常规油

气的快速发展，把非常规资源作为上

游业务加快发展的主攻战场。经过几

年努力，初步评价涪陵页岩气田埋深

小于4500米的有利区面积近4000平

方公里，资源量2.1万亿方，页岩品质

优、分布广、厚度大、丰度高、埋深适

中，为典型的优质海相页岩气，形成

了页岩气规模增储建产的资源基础。

在开发试验与工程技术方面，中国石

化形成了优快钻井技术系列，积极探

索实施了井工厂化作业模式，水平井

分段压裂技术逐渐配套，设备、技术

能力能够满足页岩气开发要求，目前

试验井最大水平段长2100米，最大压

裂段数26段。在装备和配套工具的国

产化方面，中国石化成功研制出3000

型压裂车，代表了世界压裂装备技术

的最高水平。裸眼封隔器、桥塞等井

下压裂工具实现工业化批量生产并

出口北美市场，使国际同类设备价格

降低了50%以上。 （下转G03版）

中国页岩气商业开发

获重大突破

本报记者 张博 鲁扬 丁国明

中国第一个大型

页岩气田———中

国石化涪陵页岩

气田的发现和建设，

提前加速进入大规模

商业化发展阶段，到

2017年有望实现产能

100亿方/年， 相当于

建成一个1000万吨级

的大型油田。

市场说了算，政府应引导

涪陵页岩气田的气井与附近民居和谐布局融为一体 张博/摄

调查


